
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税收协定有关条款执行问题的通知 

国税函〔2010〕46 号  

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国家税务局、地方税务局，扬州税务进修学院： 

  近接广东省地方税务局函，反映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执行税收协定特许权使用费条款有

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国税函〔2009〕507 号）执行中的一些问题。根 据来函反映的情况，现就该 

文件有关执行问题补充通知如下： 

 

  一、转让专有技术使用权涉及的技术服务活动应视为转让技术的一部分，由此产生的所

得属于税收协定特许权使用费范围。但根据协定关于特许权使用费受益所有人通过在特许权

使用费发生国设立的常设机构进行营业，并且据以支付该特许权使用费的权利与常设机构有

实际联系的相关规定，如果技术许可方派遣人员到技术使用方为转让的技术提供服务，并提

供服务时间已达到按协定常设机构规定标准，构成了常设机构的情况下，对归属于常设机构

部分的服务收入应执行协定第七条营业利润条款的规定，对提供服务的人员执行协定非独立

个人劳务条款的相关规定；对未构成常设机构的或未归属于常设机构的服务收入仍按特许权

使用费规定处理。 

 

  二、如果技术受让方在合同签订后即支付费用，包括技术服务费，即事先不能确定提供

服务时间是否构成常设机构的，可暂执行特许权使用费条款的规定；待确定构成常设机构，

且认定有关所得与该常设机构有实际联系后，按协定相关条款的规定，对归属常设机构利润

征收企业所得税及对相关人员征收个人所得税时，应将已按特许权使用费条款规定所做的处

理作相应调整。 

 

  三、对 2009 年 10 月 1 日以前签订的技术转让及服务合同，凡相关服务活动跨 10 月 1日

并尚未对服务所得做出税务处理的，应执行上述规定及国税函 〔2009〕507 号文有关规定，

对涉及跨 10月 1 日的技术服务判定是否构成常设机构时，其所有工作时间应作为计算构成常

设机构的时间，但 10 月 1 日前对技术转让及相关服务收入执行特许权使用费条款规定已征收

的税款部分，不再做调整。 

 

 

   国家税务总局 

 

   二○一○年一月二十六日 


